[bookmark: _Toc90202159]强度试验台电控系统采购合同

合同编号：     SZ202204020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（采购方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乙方（销售方）：哈尔滨三智科技有限公司
鉴于：甲方作为需方需要对 强度试验台电控系统 进行采购，乙方作为供方有能力提供此服务。为此，甲乙双方经过友好协商，在相互信任、平等互利、意思表示真实的基础上，就强度试验台电控系统采购事项，达成如下合同共同遵守履行。
	合同正文： 《合同正文》

	合同附件
	附件1： 《强度试验台技术协议》

	
	附件2：        /                


 
本合同系由各方协商一致而达成，非任何一方提供的格式合同或格式条款，各方已充分理解合同条文的相关规定，知悉各自在合同项下的权利与义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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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
	乙方：哈尔滨三智科技有限公司     

	授权代表：  王学永                  
	授权代表：  汪国光         

	联系电话：  18611002139                
	联系电话：  18645039503               

	送达地址：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送达地址：哈尔滨市松北区中源大道15099号企业加速器8号楼2单元      

	签署日期： 2022 年  4  月  2  日
	签署日期： 2022  年  4  月  2  日



附注： 1.请加盖骑缝章；
2.授权代表签字应为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。
合同版本：2021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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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90202160]合同正文
[bookmark: _Toc90202161]1. 术语解释
1.1 非标设备：是指根据甲方提出的产品或工艺要求而设计制造的专用设备。
2. 工作内容及价格
2.1设备数量、价款如下表：
	序号
	设备名称
	规格型号
	品牌/生产厂家
	数量
	金额（含税，元）
	备注

	1
	强度试验台电控系统
	
	哈尔滨三智科技
	1
	230,000
	

	合计
	大写金额：贰拾叁万元整
小写金额：230，000元


2.2上述款项中已包含运输费、包装费、安装调试费、税费、技术服务费、质保等全部费用。
[bookmark: _Toc90202176]3. 付款方式及汇款信息
3.1本合同生效后，甲方7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50%，计¥115,000（人民币壹拾壹万伍仟元整），乙方开具50%等额普通发票；
3.2 验收合格后，甲方7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40%，计¥92000（人民币玖万贰仟元整），乙方开具40%等额普通发票； 
3.4 质保金为合同价款的10%。终验收通过后12个月设备无质量问题，甲方在质保期满7日内支付合同总价款的10%，计¥23,000（人民币贰万叁仟元整）。
3.5乙方账户信息
名称：哈尔滨三智科技有限公司
税号：91230109MA1B6W3P22
单位地址：哈尔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源大道15099号科技创新城企业加速器8号楼2单元4层13室
电话：18645039504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自贸区分行
银行账户：3500071409008818335
[bookmark: _Toc90202177]4. 项目进度要求及交货地点
4.1 项目进度：此项目的研发时间共计 75天
4.2 交货地点：北京
[bookmark: _Toc90202178]5. 双方权利和义务
5.1 甲方
5.1.1 甲方负责对所提供相关技术资料进行解释；
5.1.2甲方负责为最终验收提供必要场地及支持等。
5.1.4 甲方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方式向乙方付款。
5.2 乙方
5.2.1 乙方负责设备的电气设计指导、软件编写、现场调试、资料准备。
5.2.2 无论是质保期内还是质保期外，也无论是设备本身质量问题还是甲方原因造成，当甲方通知乙方设备使用中出现障碍急需乙方派人修理时，乙方在接到通知后应在12个小时内响应，根据故障情况，无法通过电话、传真或邮件解决的问题，应当派出技术人员并在72小时内赶到甲方设备使用现场。
[bookmark: _Toc90202179]6. 保密及信息安全条款
[bookmark: _Toc90202180]6.1乙方在本合同谈判、签订或履行过程中，从甲方、甲方工作人员、甲方关联方获得的全部技术信息及经营信息（无论以何种载体体现）均为保密信息，乙方应予以严格保密；但保密信息已经成为公知信息的，或乙方基于法定义务必须提供的除外。
[bookmark: _Toc90202188]7. 质量责任
7.1 设备质量保证期为自终验收合格之日起1年，质保期内试验台电控系统出现质量问题由乙方负责解决。
7.2 质保期内设备质量出现问题，乙方负责三包（包修、包换、包退）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质保期满后只收取修理成本费。
[bookmark: _Toc90202189][bookmark: _Toc90202190]8 . 违约责任
8.1乙方应依照合同约定时间内向甲方交货，因乙方原因导致延期交货的，需经双方共同协商解决。
8.2 甲方应依合同约定时间内向乙方付款，每拖延一天乙方可向甲方加收延误款的1‰为滞纳金。
[bookmark: _Toc90202192]9. 不可抗力
9.1不可抗力是指战争、地震、水灾、火灾、暴风雨、雪灾、罢工、暴动、动乱、禁运、疫情等不能预见、不能控制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。
9.2任何一方由于不可抗力的原因不能履行合同时，应立即通知对方，并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迅速采取措施，尽力减少损失。在取得有关主管机关证明以后，允许延期履行、部分履行或者不履行合同，并根据情况可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。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继续履行本合同约定义务达到14天时，另一方可单方解除合同，双方均无须向对方承担任何责任。
9.3因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合同后发生不可抗力的，不能免除迟延履行方的相应责任。
[bookmark: _Toc90202195]10. 风险承担
10.1 设备毁损、灭失的风险，在最终验收合格之前由乙方承担；在最终验收合格并且双方移交签字之后，由甲方承担。
[bookmark: _Toc90202196]11 其他
11.1 合同变更：未尽事宜，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有关本合同的修改，必须以书面形式进行，并由甲、乙双方合法有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有效。
11.2 合同生效：本合同由甲乙双方有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。
11.3 本合同及其附件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，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与技术协议内容冲突的，以本合同为准。
114 本合同及附件技术协议共2份，甲方1份，乙方1份。
（正文完）
